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转学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学生转学工作，维护正常的教育教

学秩序，同时体现因材施教，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陕西服装工程学院学生

管理规定》（陕服院发[2019]31 号），结合本校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和专业完成学业，

因各种原因确需转学、转专业，且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

可申请转学。

第三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申请转出我校：

（一）学生入学一学期后，发现患某种疾病或有生理缺

陷，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确认其不能在我校学习，但尚能

在其他学校学习的；

（二）学生因有本条第（一）项以外特殊困难、特别需

要，无法继续在我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我校学习要求的；

（三）学生因学校培养条件改变等非本人原因需要转学

的。

第四条 学生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因患病或确

有特殊困难，无法在录取学校学习，在录取时的高考分数达

到当年我校在其生源地省份的相应录取批次招生专业的录

取分数线，且满足我校相应招生录取要求，转入我校更有利



于其发挥学习专长，可申请转入我校相应专业。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不得转入我校：

（一）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 1 年的；

（二）学生入学后发现患某种疾病或有生理缺陷，经学

校指定医院诊断为不能继续学习的；

（三）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

（四）以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

（五）通过艺术类、体育类等特殊招生形式录取入学的；

（六）未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或未使用

高考成绩录取入学的；

（七）学生在休学、保留学籍期间或应作退学处理的；

（八）无正当转学理由的；

（九）按照上级有关规定不得转学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转学按如下程序办理：

（一）学生申请转出学校的，由学生本人向所属学院提

出申请，提交《高等学校学生转学申请表》（见附件 1）及相

关证明，经学院、教务处审核和集体研究并报主管校长同意

后，公示 5 日，无异议的，由教务处上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

决定，由主管校长签批转出。

（二）学生申请转入学校的，由学生本人向教务处提出

书面申请，并提交转学申请表、由转学学生所在学校招生部

门盖章的录取新生名册复印件、转学学生所在学校学籍管理



部门盖章的学籍注册信息页、转学学期成绩的学习成绩单、

转学学生在所在学校的表现材料及确需转学的证明材料：学

生因病转学，须提供经转出学校、拟转入学校所在地三级甲

等及以上医院出具的医疗诊断证明，经校医院审核确认；学

生因特殊困难转学，须提供经学生生源地所在村社、乡镇或

社区、街道审核确认的证明材料；因学校培养条件改变等非

本人原因需要转学的，所在学校须出具报告，说明转学理由。

招生办公室审核其高考录检材料符合转学至我校相应

专业成绩条件的，经转入学院考察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集体研

究确定拟同意接收，报教务处研究后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

议的，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由主管校长签批转入。

对不同意转学的，可书面回复转出学校，由转出学校告

知学生，并做好相关教育引导工作。

跨省（市）转学的，经转出或转入两地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按转学条件确认后，办理转学手续。

学生转学完成后，教务处按照规定在学信网完成操作和

备案。对违规转学行为，及时纠正，并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

的责任。

第六条 经批准转学的学生，其毕业、授位审核及学分

等要求，按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学生因转学而未

取得转入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学分的，可以用原专业相同类

型、相同学分、相同或相近名称的课程进行冲抵，或补修相



同或相近名称的课程并参加课程考核和取得成绩学分；其他

课程可以用原专业相同类型的课程进行冲抵，或采取在专业

教师指导下自修或报名重修等方式学习，并经考试合格后取

得相应学分。申请转学的学生，未获批准及未办理相关手续

前，须按原人才培养方案参加所有学习活动。

第七条 学生在校期间，只能转学一次。

附件 1：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

教务处

2020 年 10 月 10 日



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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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表一式四份，省教育行政部门、转出学校、转入学校管理部门各存一份。

2、随表附上：①学生转学申请书；②学生在校期间表现鉴定；③学生在校期间表现鉴

定（加盖学院或者系章）；④学生每学期成绩单（加盖教务处章）；⑤学生录取花名册（加

盖招生部门章）；⑥拟转入专业当年录取花名册（加盖招生部门章）；⑦拟转入学校集体研

究会议纪要（加盖校章）；⑧转出学校公示情况及结果（由公示部门出具，加盖公示部门章）；

⑨拟转入学校公示情况及结果（由公示部门出具，加盖公示部门章）；⑩相关证明材料（因

患病转学的，出具学校指定医院的检查证明；因特殊困难、特别需要转学的，出具特殊困

难、特别需要证明材料。

3、本表妥善保存，凭本表办理学年电子注册和学历证书电子注册手续。

4、本表所填内容不得涂改，一经涂改视作无效。


